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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 说法
男子为博流量对普通火灾添油加醋

因散布谣言被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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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事实“添油加醋”遭拘留

赵某一直觉得自己是互联网上的“百事
通”，所住小区中的大事小情，总少不了他活
跃的身影和独家的“点评”。
某天中午，正在与朋友吃饭的赵某通过

微信得知隔壁小区发生火灾，本着不错过一
手资讯的想法，赵某马不停蹄地赶往现场进
行拍摄。在获得素材之后，赵某编辑了一段文
字发送给某知名互联网账号运营人员，还因
此获得了50元的稿费。为追求“爆款”效果，
他刻意在素材中添加了许多吸引眼球的“细
节”，“起火的仓库存放的是桶装油漆，易燃
易爆！”
视频在网络上发酵之后，公安机关查明

赵某爆料的信息有虚构成分，故以虚构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决定对赵某行政拘留，赵
某对该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诉至一审法院，被
驳回。赵某遂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庭审中，赵某称自己只是在记录事件并

表达看法，不应受到行政处罚，且该火灾确有
其事，时间地点也没有凭空捏造，之所以声称
起火的物品“易燃易爆”是为了小区整体的
安全考虑，希望周边居民对该火情做好安全

预防措施。
被告公安机关称，赵某在明知或应知事

实可能不实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核实，还添加
了主观臆测的内容，引起公众恐慌，属于散布
谣言。

部分失实也可构成散布谣言

经审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五条明确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等故意扰
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面临拘留或罚款的行

政处罚。认定违法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存
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信息是否具有虚假
内容并可能造成社会危害。即使部分内容属
实，但关键信息的失实并可能引发公共秩序
混乱的，同样构成违法，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本案中，消防部门提供的火灾认定书和

相关人员笔录显示，赵某关于“现场有易燃易
爆物品”的描述不属实，起火原因系遗留火种
点燃了纸箱等可燃物，并未发现油漆等危险
物品。且赵某将燃烧物“纸箱”描述为“桶装
油漆”，系关键信息失真，因此赵某所传播的

信息为实质性篡改的事实，而非单纯的主观
评价。
赵某主动联系互联网账号运营人员提供

素材，将包含其自己添加部分虚假内容的信
息在公共网络平台中发布，已构成散布谣言。
同时，截至公安机关发现谣言之时，赵某提供
的不实素材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上被大量转
发点赞，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最终，上海一中
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晨报记者 张益维

赵某为博取网络流量， 对普通火灾事件
进行了一番加工，添油加醋将其改为“有爆炸
风险的”高危火灾事件，引发网络热议，被公
安机关予以行政拘留。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二审审结了
该起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上诉案件，认
定公安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判决
驳回赵某的上诉请求。

非法获取大量客户资料

经查，2024 年 2月以来，方某与李某成
立所谓“法律咨询公司”，为了获取客源，方
某通过境外匿名软件联系上家，多次购买多
家证券投资顾问公司的客户资料。这些信息
虽未包含姓名与身份证号，但通过“手机号
+ 公司名称 + 服务套餐”等组合字段，已足
以精准定位特定消费者，具备明显的非法使
用价值。
为验证信息真实性，上家通常会提供

2000 条左右的样本数据供试打。一旦确认
信息有效，方某便以每条 0.15 元至 0.3 元的
价格批量采购。而李某则凭借其一线拨打电
话的“经验”，识别出哪些投资顾问公司的
客户防范意识相对薄弱，进而指使方某“精
准”购入相应公司的客户名单，显著提高
所谓“转化率”。至案发，警方在其被扣押
手机中查获的公民个人信息数量已达 10 余
万条。
瞄准投资顾问公司，非法获取数以万计

的客户资料，这家“法律咨询公司”究竟意欲
何为？
事实上，二人非法获取信息的主要目的

是从事“恶意维权”活动。通过怂恿客户编造
理由、恶意投诉，试图实现“维权退费”，从而

牟取不正当利益。该行为不仅导致大量公民
个人信息泄露，还严重干扰企业正常运营秩
序，破坏市场诚信环境。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25 年 5 月，方某、李某相继被公安机
关抓获。到案后，二人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今年 8月，案件被移送至普陀区检察院
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认为，被告人方某、李
某通过境外匿名聊天软件等渠道非法获取并
交易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应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5 年 9 月 23
日，方某、李某二人被依法提起公诉。
违法获取、非法买卖个人信息，不仅损害

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易被不法分子用
于“恶意维权”“代理退保”等黑灰产运作，
危害交易安全、扰乱市场竞争、破坏网络空间
秩序。普陀区检察院依法从严惩治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犯罪，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助力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为区域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与金融市场平稳运行提供坚
实的司法保障。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王晓丹

黄女士在工作中结识了经营一家传媒公
司的李某。2021 年 12月初，李某声称自己认
识一个银行行长，有一项“私人项目”，正缺
20万元资金，承诺项目拿下后不仅全额归还
本金，每个月还会给黄女士1.5 万元利息。信
以为真的黄女士当即转账 20 万元。从此以
后，黄女士在高利息回报的引诱下，先后被骗
走 77万元。
钱借出去半年后，黄女士一分钱都没收

到。李某却以“银行暂时拿不出钱”为由拖
延，并承诺之后每月利息提升至 2.5 万元，继
续骗取黄女士信任。“当时我还没意识到是
骗局，朋友劝我，我也不听，总觉得他很有诚
意。”黄女士说道。
还没等到 20 万元本金和所谓的利息返

还给黄女士，2021 年 12 月底，李某再次以
“朋友买房凑首付”为由借款 15 万元，承诺

两个月归还，外加每月1.5 万元利息。过了半
年，李某依然分文未还，还找各种理由推诿，
在黄女士的强烈催讨下，他才勉强还了一部
分钱。
2022 年 3月，李某又虚构“朋友手机店

需垫资”一事，诱骗黄女士陆续转账 80 余万
元。因前债未清，双方约定手机店的收益
80%归黄女士。2022年 11 月 18日起，李某
以家人住院为由又找黄女士借钱，声称“母
亲就躺在 ICU等钱救命了”，黄女士当时觉
得李某隔三差五就把手机店的收益转账给
她，也就没想过李某在骗她，便又陆陆续续借
了 8万元。但李某故技重施，找各种理由拖
延还钱。这次，黄女士终于察觉被骗，便来到
公安机关报警。
案件移送至宝山区检察院后，检察官意

识到，厘清错综复杂的资金流向，既是准确认
定诈骗犯罪数额、构建完整证据链条的核心
证据，也是查明资金去向、为被害人追赃挽损
的基础。
通过对时间、金额、事由的交叉比对，检

察官敏锐发现了多处异常交易和虚假借款借
口。经审计，李某名下各类账户与黄女士之间
的往来转账中被审查认定的诈骗数额为人民
币 77万余元。
宝山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
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诈骗罪对其提起公
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王韵怡

女子一年内被骗 77万元
男子以高利息为诱惑虚假借款，最终被判 11年

一公司购买10余万条个人信息
用于恶意维权，非法获利 10余万元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
依法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方某、李某通过一款具有“阅后即焚”功能的
境外匿名聊天软件非法获取、交易公民个人信息多达 10 余万条，并非法
获利 10 余万元。 2025 年 9 月 23 日，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
方某、李某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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